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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收到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等的公告 

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济堂医药”或“公司”）发行的“18 同

济 01”及“18 同济 02”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诚

信国际”）进行了相关信用评级工作。2021 年 6 月，中诚信国际对公司和上述债

项进行了定期跟踪评级，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C；维持担保方新疆同济堂健

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济堂”）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C；维持“18 同

济 01”和“18 同济 02”的信用等级为 C。 

近期，公司控股股东同济堂发布关于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证监会”）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【2022】17 号）、《市场禁入决定书》（【2022】

5 号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等一系列公告。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证

监会决定对同济堂及其直接负责主管人员作出责令改正、给予警告、处以罚款等

行政处罚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。 

经证监会查明，同济堂存在的违法事实包括：1）2016~2018 年年度报告存

在通过同济堂医药等三家子公司虚构销售及采购业务、虚增销售及管理费用、伪

造银行回单等方式虚增收入、成本及利润总额的虚假记载；2）在 2019 年年度报

告中存在通过虚构业务的方式虚增其他业务收入、利润总额及净利润的虚假记

载；3）未及时披露及未在 2016~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



 

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；4）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；5）

未及时披露且未在 2018~2019 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

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有关事项。 

此外，同济堂拟聘请的 2021 年年审会计师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

通合伙）已发函通知同济堂，其不能在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审计工作

并出具审计报告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如同济堂不能在 2022

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经审计的 2021 年度报告，将触发财务类退市情形。 

截至本关注公告日，同济堂亦未披露对 2022 年 4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下发的监管工作函中关于信息披露、整改措施、财务信息更正、风险揭示等相关

问题的书面说明以及更正后的 2017~2019 年度财务信息和审计报告。 

中诚信国际认为，公司为同济堂核心业务的运营主体，其 2017~2019 年度

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，控股股东及担保方同济堂被行政处罚及可能被强制退

市将对公司再融资能力与偿还债务能力造成不利影响。中诚信国际将持续关注

公司偿债资金安排及同济堂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归还情况、涉及虚假记载的财务

数据更正、内部控制规范性改善措施以及公司与同济堂年审报告出具情况的最

新进展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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